
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辦理「約用人員考核」標準作業程序 

項 考核 目 契約進用職員年終考核 編號 43 

 一. 

法 

令  

依 

據 

（一）國立中興大學契約進用職員管理要點 

（二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

 二. 

作  

業  

流  

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知出納組辦理晉薪事宜並至校
務行政系統更新個人基本資料現

職檔 

每年約 11月

底、12月初 

發文各單位考評 

後密送本室 

差勤、訓練時數及獎懲紀

錄資料確認 

召開考核委員會 

製發考核通知書 

啟動契約進用職

員年終考核作業 

簽請校長核聘

約用職員考核

委員會置委員

13至 17 人 

1.在本校服務至

年終滿一年者 

2.審核各一級單

位得考列優等

人數 

列印契約進用職員年

終考核表(內含差勤、

訓練時數及獎懲紀錄) 



 三. 

控 

制 

重 

點 

及 

作  

業 

注 

意 

事 

項 

（一）依規定約用人員在本校服務至年終滿一年者，始予以辦理年終考

核。 

（二）檢視各約用人員於年中是否經待遇審議小組核定改敘情形 

（三）每年 4 月及 8 月底發函本校各一、二單位，辦理約用人員 1 月 1

日至 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。 

（四）推薦考核擬列優等人員，各一級單位考核人數 10 人以下者至多

推薦 1 人，每滿 10 人得增列 1 人，考列優等人數不得超過當年

度參加年終考核總人數之 5%。 

（五）核支固定薪資之約用職員依考核結果續聘，惟不適用考核等第晉

薪之規定。 

（六）依規定約用人員在本校服務至年終滿一年者，始予以辦理年終考

核。 

（七）每年 12 月辦理年終考核，考核結果發函各單位轉知受考人，以

為晉級及續聘之依據。 

 四. 

作 

業 

表 

件 

（一）國立中興大學契約進用職員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 

（二）國立中興大學契約進用職員年終考核表 

 五. 

備 

註 

 

 



國立中興大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

       年度 

自行檢查單位：人事室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約用職員平時暨年終考核處理作業  檢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自行檢查情形 
檢查重點 

符合 未符合 
檢查情形說明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

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 

   

二、辦理約用職員之平時考核應就學校訂定

之考核項目辦理。 

   

三、平時考核辦理情形應列入機關單位主管

年終考核參考。 

   

四、單位主管人員於每年 4月、8月定期考核

屬員之平時成績並依考核表所列項目逐

一考評及將受考人之優劣事蹟確實記錄

於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後，密送人事室。 

   

五、主管人員應就考評結果，提出對受考人

培訓或調整職務等具體建議，受考人當

次考評項目中有Ｄ或Ｅ者，主管長官應

與當事人面談，就其工作計畫、目標、

方法及態度等進行溝通討論，面談內容

及結果應紀錄於「面談紀錄」欄。 

   

六、人事室彙整考核紀錄表後，至少每年三

次（平時考核二次、年終考核一次），密

陳校長長核閱。 

   

七、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資料，自紀錄之次年

起保存 3 年，期滿後始得銷毀；但如因

執行職務涉訟或遭受不法侵害具有關聯

者，得延長其保存期限。 

   
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擬採

行改善措施如下： 
 

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
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。 

2.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。 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


